給國民黨連主席的一封公開信
瞿海源
　　連主席，您好：
　　近日看到您到台北地檢署控告民進黨總統競選團隊的畫面，不禁令我們感慨萬千！今日您冀望透過司法維護您家族及個人的名譽，但值此司法改革最需要支持的關鍵時刻，您又在哪裡？
　　連主席當年對於司法改革的承諾

　　八十八年召開的「全國司法改革會議」，不但是國民黨執政時重要的司改政績，且當年連主席以副總統身分親臨全國司改會議閉幕典禮現場致詞時，亦肯認全國司改會議的結論，並明白宣示：「希望未來我們政府立法、行政等各相關部門，都能配合司法改革的需要，共同完成司法改革的重大工程」。
　　爾後，您在同年八月十三日以副總統身分出席「國家策略研究班第四期曁女性主管班第二期結業典禮」時，又再度承諾：「我們司法體系的組織、司法審判的過程、司法人員的風氣、司法人員的自律等等層次方面，都還有改革的空間，前不久，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剛剛結束，對這些問題都有具體建議，我也希望快馬加鞭來推動這方面的工作」。
　　誰知，當年連主席對於司法改革信誓旦旦的支持，言猶在耳，今日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在國會的表現，卻反其道而行，令我們感到非常失望！

　　國民黨籍立委今日反其道而行的作為

　　以「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案」為例，國民黨部分立委先是在上會期（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）提出一遭各界抨擊為「違逆改革」、「動機可議」、「立法粗糙」的修法版本：繼之在本會期（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）又與其他在野黨立委聯手，以種種粗暴（如：違背司法院大法官第五三○號解釋明定的立法期限）或消極抵制（如：讓朝野協商機制空轉）的方式，讓「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案」迄今猶深陷立法院中，遲遲無法通過。甚至，連立法院長王金平先生日前在接見「司改三法推動聯盟」代表時，都說出：「如果國民黨籍的協商代表不能配合協商，國民黨就應該斷然撤換協商代表」的重話。
　　國民黨已淪為司法改革的阻礙者

　　對照連主席當年對於司法改革的慷慨陳詞，與今日國民黨籍立委實際的表現，我們不禁懷疑國民黨，特別是連主席是否「說一套，做一套」？否則，怎會放任少數黨籍立委以種種拙劣的藉口，阻擋攸關整體司改進程的法案？抑或，連主席與國民黨目前僅專注於政治權位的謀取，而不在乎從當年矢言扮演「司改推手」的角色，搖身而變，成為司法改革的阻礙者！
　　司改三法推動聯盟的三點呼籲

　　為了使司法的明天更好，而不致淪為政治人物選舉造勢的工具，在此，我們沉重地向國民黨以及連主席提出以下三點呼籲：

　　一、國民黨應責成國民黨立院黨團在本會期（即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）通過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。

　　二、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之內容，應依照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結論。

　　三、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應自公布日起即日實施。

　　畢竟，在司改的路上，連ㄓㄢˋ都站不起來的主席或許可以等，但人民已忍無可忍、無法再容許司改法案原地踏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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